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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查，請查照案。 

四七五、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防部函送修正「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營地

之國有土地標售或處分辦法」第二條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請

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四七六、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外交部函送修正「護照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四七七、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外交部函送修正「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會技術合作處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存查，請

查照案。 

四七八、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國防部函送修正「退伍除役軍官士官赴大陸地

區長期居住退除給與處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審查期限，請提報院會

存查，請查照案。 

四七九、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邱文彥等 15 人於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4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八○、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23 人於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14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八一、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28 人於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14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主席：以上各案，除第四二四案及第四二五案民進黨黨團有異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第四

三二案至第四五八案、第四六○案、第四六一案、第四六三案至第四六五案、第四六九案、第四

七○案、第四七二案至第四七五案及第四七八案同意展延審查期限外，其餘各案均准予備查。 

現在進行質詢事項。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桃園市發生六名消防人員罹難不幸事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鑑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上路十三年來，職場性騷擾依然未見明顯改善

，女性工作人員平等權益依舊很難保障。爰此，為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維護女性工作人員平等

，政府相關部門應針對性騷擾無法扼制的真正原因，予以著手提出因應作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三、行政院函送蔣委員乃辛就廣邀青年學子與政府溝通對話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四、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年關將近，應主動並積極查訪全台受限於法規規定，需接受救助之家

庭，給予相關協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政府各部會也應『換腦袋』，在釋出資料前，先思考民眾為何需要


